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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政策学习与知识整合
邓娅微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610031；

摘要：在中国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政策学习过程中，通过对国外和国内不同政策知识的整合过程，不同类型的政

策知识得以建构成为新的政策成果。中国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政策知识的整合包括政策知识的获取、转化、扩散

和制度化，从政策知识的类型来看，本文基于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过程研究，将政策学习中所涉及的政策知识划

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显性知识、隐性知识、规范化知识。在制度层面，最终形成新的科技成果权属分配的政策

框架，平衡国家控制与市场激励；在实践层面，通过不断的权利下放和产权激励，促进科研人员的研发创新积极

性，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在政策话语层面，从“学习西方”转向“中国模式”，不断重拾话语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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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引言

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

心环节，是促进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国家科技实力

的重要举措。改革作为一个政策学习的结果，其经历了

对外的政策学习和对内的政策学习，并也产生了不同类

型的政策知识，而政策知识的整合是推动改革的关键机

制，研究中国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政策学习过程以及政

策知识整合机制，可以为我国科技政策的调整提供改革

经验和借鉴意义。

1.2 文献综述

政策知识是指政策主体通过信息收集、经验总结和

知识整合，调整政策目标或工具以提升治理效能的过程
[1]。

政策学习可以分为汲取教训和社会学习
[2]
、也可以分

为内生学习和外生学习
[3]
。同时，政策学习会产生政策

知识
[4]
，显性知识是指可以通过编码化、易于通过文字

或符号传递的知识、通常具有明确的结构和形式化特征。

隐性知识是难以编码化、依赖个体经验和情境性的知识，

通常通过实践和互动传递如直觉、技能、实践经验等，

根植于个人的行动和经验。规范化知识是指经过系统性

整理、标准化和制度化的知识，通常体现为规则、程序

或法律框架
[5]
。Ostrom 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

框架将规范化知识作为政策分析的核心维度
[6]
。政策范

式变迁是显性知识危机、隐性知识重构和规范化知识颠

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显性知识提

供合法性，隐性知识增强适应性，规范化知识确保稳定

性。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对外学习或对

内学习单方面的视角，研究内容主要在政策效果评估，

缺少从对内与对外学习以及政策知识整合过程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可以回答这一研究不足以及打开政策学习

以及政策知识整合过程的黑箱。

2 政策学习过程与知识整合机制

2.1 对外学习与工具知识转移（2000-2010 年）

美国的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大幅提升得益于 1980

年《拜杜法案》的颁布，其中最为重要的条例是 202 条

“权利的让与”，此条例规定“各非营利机构或小企业，

在按本条（c）款（1）项的要求进行发明报告后的一段

合理期间内，可以选择保留任何标的发明的全部权利。”
[7]
此项政策内容对于学习《拜杜法案》的其他国家政策

行动者来说提供了显性知识，这些知识归结起来包括：

下放权力、监督管理、、税收管理、激励机制、维护联

邦权益。在中国第一阶段的对外学习之后，形成的政策

结果包括《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

理若干规定（2002）》、《科技进步法（2007 年）》等，

如“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形成的知识产权,如不涉及国

际利益和安全可授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
[8]
，这政策知

识可以概括为：下放权力、监督管理、评估机制、激励

机制等。但此过程缺少对于拜杜法案制定和执行中隐性

知识的关注，如：第一，美国专利法强调发明人优先原

则，中国以“集体所有”或“单位所有”的传统观念并

未被突破，成果转化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密切关联，导

致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不敢转”；第二，辅助政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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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执行如“小企业创新开发法案”、《史蒂文森·怀德

技术创新法案》等；第三，建立专业化转移转化机构，

如技术转移办公室、大学专利管理者协会、国家技术转

移中心等，为成果转化带来操作上的便捷。

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中，通过政策学习《拜杜法

案》中的显性知识被转移和吸收为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完成了对外学习中从显性知识到规范化知识的整合过

程，体现出政府对显性知识积极学习的态度和融入世界

发展的观念，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却存在“隐性知识”

的缺口，由于改革并未将隐性知识或政策执行经验充分

内化吸收，同时也面临在观念和制度上的多重原则矛盾，

导致出现“重立法、轻操作”的现象较为突出，这种路

径依赖的政策学习模式带来的是规范化知识的僵化，最

终仍然难以突破政策的“适配性”问题，政策的执行效

果自然低于预期。

2.2 对内学习与隐性知识激活（2010-2015）

在第二阶段的权属改革过程中，2011 年 2月财政部

出台了《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中央级

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改革试点的通知》，提出在中

关村示范区内中央级事业单位，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

批量价值在800 万元以下的，由所在单位按照有关规定

自主进行处置。自此在北京开始了由中央指导下的权属

改革试点工作。并颁布多部文件，这些政策文件共同指

导了自上而下的权属改革试点工作，也成为政策学习过

程中的显性知识、并且可以总结为：权力下放、三权改

革、成果处置权、成果使用权、成果收益权、转化收益、

奖励比例、激励机制、收益留归、成果转让、等，此次

改革的政策目标也更加清晰，试点的意义在于测试新的

改革方案是否合理。而不可忽视的是，试点经验往往可

以产生隐性知识，如成果市场定价机制、协议定价、技

术市场挂牌交易、税收优惠、工资总额计划管理、年度

报告制度、跨部门协作等，这些隐形知识能够解决一些

中央政策框架没有考虑到的执行困境和问题，在知识整

合阶段通过中央的政策学习机制将地方试点生成的分

散性知识提炼为规范化知识。

总结来说，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学习过程中，中央政

府出台文件自发形成新的显性知识，指导以北京为主要

代表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实践过程中形成一系列新的隐

性知识，通过知识整合机制将隐性知识“显化”为新的

政策进一步指导试点，试点政策从原始的 800 万元以下

的科技成果处置权交由单位自行处置到后来的将科技

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都交由单位自行处置，

并将全部收益留归单位，以及增加了来自地方试点经验

的操作性流程。在中央主导下的政策试点与政策知识整

合体现为两个特点：第一是政策学习过程中的显性知识

较为丰富，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出台的规定和指导意见，

隐性知识恰恰来源于显性知识的指导，并受制于显性知

识带来的政策框架限制，隐性知识仍难以突破中央政策

规定的“单位所有”政策框架。第二，此次政策学习最

主要的作用是进行政策试验与政策调试，在知识整合的

过程中，一方面检验中央新政策框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另一方面政策实验推动政策调适，在显性和隐性知识整

合中形成了新的规范化知识，主要体现为在 2015 年新

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一系列新政中
[9]
，并

为后续的自发性地方试点提供改革依据。

2.3 对内学习与隐性知识突破（2015-2024）

第二阶段的形成的规范化政策知识如《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为新一轮的政策学习和政策

知识整合提供新的借鉴思路。这一阶段中，显性知识源

自上一阶段的规范化知识，也就是将科技成果的“三权”

下放至单位所有，也源自地方对于高校国有资产流失困

境的思考。在四川省的试点中隐性知识来自于地方试点

中的非正式协商、基层官僚的的变通执行、政策行动者

的个人认知与经验、与中央部委的互动等，可以总结为：

混合所有制、分割确权流程、权属分配比例、工业实验

风险、风险分担机制、尽职免责机制、科技成果单列管

理、确权前置等。此阶段的隐性知识突破了原有政策的

“单位所有制”，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通过“混合所有”

的方式给予科研人员，并在话语上使用“科技界的小岗

村实验”、“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为地方创造的隐性

知识争取合法性，并提升了改革的影响力，争取到中央

政府的注意力。呈现在中央出台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2020 年）》

《科技进步法(2021修订)》、《专利法（2020 年修订）》

等一系列新政中
[10]
。整合后的规范化知识具有双重功能，

一方面降低政策摩擦（如《专利法》2020 年修订承认“共

同申请制”），另一方面又通过话语重构的强化改革合

法性。中央整合的“选择性吸收”未对权属的分割比例

进行明确的规定，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地方更多的

自由探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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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的政策知识有以下特点：首先，隐性知识

的生产离不开显性知识的指导和地方对解决现实问题

的需求，其中一些显性知识带来的“政策模糊性”可以

为生产隐性知识提供试验空间，才能帮助隐性知识进行

显性化；其次，隐性知识更具备创新性和地方特色，原

有的规范化知识或显性知识可能具有滞后性甚至会抵

制变革，知识整合过程中对于隐性知识的吸纳需要经过

多轮谈判甚至需要突破原有的政策框架，隐性知识需要

及时制度化以防止经验的流失；最后，政策学习是一个

动态学习的过程，且政策知识整合并非单向的“中央-

地方”传导，而是显性知识制度化与隐性知识合法化的

双向互动过程，共同促进政策变迁和政策更新。

3 结论

中国科技成果权属改革通过“对外”和“对内”的

双重路径，实现了政策知识的动态整合。本文基于政策

学习理论，通过将政策知识进行分类，研究政策知识在

学习过程中的转化，最后分析通过政策知识整合带来政

策变迁与政策创新。研究发现：首先，在对外学习中，

显性知识需通过挖掘吸收隐性知识实现本土化形成规

范性知识；其次，在对内学习过程中，中央试点与地方

创新通过“试验-调适-扩散”路径，推动隐性经验向规

范化规则的转化。最后，显性知识可以保障制度的稳定，

隐性知识可以解决操作难题，规范知识可以帮助构建政

策合法性。同时，也需要关注到，政策知识的整合需突

破“显性知识悬浮”和“隐性知识流失”以及“规范化

知识的僵化”等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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